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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626 证券简称：苏州天脉 公告编号：2025-020
苏州天脉导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苏州天脉导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
15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2024年12月31日的公司总股本115,680,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60元（含税），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64,780,800.00元（含税）。公司
2024年度未实施股份回购，不送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若在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
司则以未来实施分配预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按照现金分红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现金
分红总额进行相应调整。

2、自上述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

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15,68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 5.6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5.04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首发后可出借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可出
借限售股、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
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1.12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560000元；持股
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4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5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6月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6月5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股东账号
03*****757
02*****609
08*****641
08*****624

股东名称
谢毅

沈锋华
苏州天忆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天星智鸿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23日至登记日：2025年6月4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公司相关股东、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中承诺：若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转让的，转让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
行价；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应按照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相应调整减持价格的下限。根据上述承诺，公司2024年年
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将对上述最低减持价格限制作相应调整。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汇凯路68号
咨询联系人：龚才林
咨询电话：0512-66028722
传真电话：0512-66028733
八、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苏州天脉导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600023 证券简称：浙能电力 公告编号：2025-017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9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曙光路122号浙江世贸君澜大饭店嘉年厅(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679
10,127,318,133

75.5277(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虞国平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非独立董事齐革军、胡敏因工作原因未出席；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魏峥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090,188,482
比例（%）
99.6333

反对
票数

35,856,651
比例（%）
0.3540

弃权
票数

1,273,000
比例（%）
0.0127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120,593,024
比例（%）
99.9335

反对
票数

5,528,009
比例（%）
0.0545

弃权
票数

1,197,100
比例（%）
0.01203、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120,504,224
比例（%）
99.9327

反对
票数

4,510,609
比例（%）
0.0445

弃权
票数

2,303,300
比例（%）
0.0228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120,576,824
比例（%）
99.9334

反对
票数

5,374,609
比例（%）
0.0530

弃权
票数

1,366,700
比例（%）
0.01365、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075,093,299
比例（%）
99.4843

反对
票数

51,280,134
比例（%）
0.5063

弃权
票数

944,700
比例（%）
0.00946、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5年度中期分红规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121,895,315
比例（%）
99.9464

反对
票数

4,008,718
比例（%）
0.0395

弃权
票数

1,414,100
比例（%）
0.0141

7、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4年度薪酬考核及2025年度薪酬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046,625,456
比例（%）
99.2032

反对
票数

79,755,176
比例（%）
0.7875

弃权
票数

937,501
比例（%）
0.0093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119,794,433
比例（%）
99.9257

反对
票数

6,579,400
比例（%）
0.0649

弃权
票数

944,300
比例（%）
0.00949、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120,455,324
比例（%）
99.9322

反对
票数

4,863,309
比例（%）
0.0480

弃权
票数

1,999,500
比例（%）
0.019810、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2025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120,757,814
比例（%）
99.9352

反对
票数

4,670,518
比例（%）
0.0461

弃权
票数

1,889,801
比例（%）
0.01871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119,250,914
比例（%）
99.9203

反对
票数

6,271,919
比例（%）
0.0619

弃权
票数

1,795,300
比例（%）
0.0178(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8

10

议案名称

2024年度利润分配
预 案 及 2025 年 度

中期分红规划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关 于 子 公 司 2025
年度开展外汇套期
保值业务的议案

同意

票数

809,228,314

807,127,432

808,090,813

比例（%）

99.3343

99.0764

99.1947

反对

票数

4,008,718

6,579,400

4,670,518

比例（%）

0.4920

0.8076

0.5733

弃权

票数

1,414,100

944,300

1,889,801

比例（%）

0.1737

0.1160

0.232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陶凯、曹雪莹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149 证券简称：廊坊发展 公告编号：临2025-019
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控股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控股公司廊坊市华逸发展智慧
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逸发展”）● 本次担保金额共计1,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已实际为华逸发展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000万
元（含本次）● 本次担保的反担保：华逸发展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累计数量：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下属公司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2025年5月29日，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华逸发展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分行（以下简称

“中信廊坊分行”）签订了相关协议。主要情况如下：
华逸发展向中信廊坊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1,000万元，用于日常经营周转。该笔贷款年化利

率为3%，贷款期限为一年，按月付息。公司为华逸发展上述1,000万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华逸发展以其全部资产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二）担保事项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融资

及担保计划的议案》，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审核并签署公司（包括华逸发展、
广炎供热）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不超过2亿元，并为融资提供额度不超过2亿元的担保事
项所有文件。授权期限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
止（详见公司临 2025-008、临 2025-012、临 2025-017号公告）。本次融资及担保金额在 2025年度融
资及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须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担保前，华逸发展的担保余额为1,000万元,可用担保额度为4,000万元；本次担保后，华逸发
展的担保余额为2,000万元,可用担保额度为3,0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情况
公司名称：廊坊市华逸发展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1000MA099QGH6F
成立时间：2017年11月9日
注册地址：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河北廊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龙巍道南侧，龙美路东侧（安次区

码头镇大郑庄村）
主要办公地点：廊坊市广阳区廊坊发展大厦B座1910
法定代表人：马建权
注册资本：4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燃气经营；自来水生产与供应；建设工程施工；供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
般项目：热力生产和供应；供冷服务；市政设施管理；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合同能源管理；机械设备销售；电子、机
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输配电及控制设
备制造；广告发布；停车场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股62%，华逸优能科技有限公司持股27%，石河子市高山昆
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11%。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华逸发展资产总额 44,862.86万元、负债总额 29,590.24万元、资产净额15,272.62万元、资产负债率65.96%，2024年度营业收入20,824.45万元、净利润4,168.53万元，无影响

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2025年3月31日，华逸发展资产总额39,758.41万元、负债总额22,266.15万元、资产净额17,492.26万元、资产负债率56.00%，2025年一季度营业收入8,944.98万元、净利润2,219.64万元，无影响

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二）被担保人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公司持有廊坊市华逸发展智慧能源有限公司62%股份，为其控股股东。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华逸发展上述中信廊坊分行融资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1,000万元，担保方式为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
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保证
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为降低公司的担保风险，华逸发展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担保清偿责任，向公司
提供反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公司为华逸发展提供担保事宜是为满足华逸发展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其稳健经营和长远

发展。本次担保各方均具有足够偿还债务的能力，本次提供担保事项的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
内，不会对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反担保可以保障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融资

及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包括华逸发展、广炎供热）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不超过2
亿元，并为融资提供额度不超过2亿元的担保事项。本次融资及担保金额在2025年度融资及担保额
度范围内。董事会认为：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符合公司经营实际情况，反担保可以
保障公司利益，担保风险整体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批准的担保额度为 2亿元，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4,000万元（含本次），占公司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17.23%，皆为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之间

提供的担保，无对外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603048 证券简称：浙江黎明 公告编号：2025-020
浙江黎明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9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舟山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弘禄大道89号 浙江黎

明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
109,456,000
74.5206(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俞黎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
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其中独立董事3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9,418,400
比例（%）
99.9656

反对
票数
30,400

比例（%）
0.0277

弃权
票数
7,200

比例（%）
0.0067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9,418,400
比例（%）
99.9656

反对
票数
30,400

比例（%）
0.0277

弃权
票数
7,200

比例（%）
0.0067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9,421,800
比例（%）
99.9687

反对
票数
27,000

比例（%）
0.0246

弃权
票数
7,200

比例（%）
0.0067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9,429,300
比例（%）
99.9756

反对
票数
19,500

比例（%）
0.0178

弃权
票数
7,200

比例（%）
0.0066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9,429,100
比例（%）
99.9754

反对
票数
6,100

比例（%）
0.0055

弃权
票数
20,800

比例（%）
0.0191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9,429,100
比例（%）
99.9754

反对
票数
16,100

比例（%）
0.0147

弃权
票数
10,800

比例（%）
0.0099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9,419,400
比例（%）
99.9665

反对
票数
29,400

比例（%）
0.0268

弃权
票数
7,200

比例（%）
0.00678、议案名称：关于预估董事、监事2024年度薪酬发放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9,398,200
比例（%）
99.9471

反对
票数
47,000

比例（%）
0.0429

弃权
票数
10,800

比例（%）
0.01009、议案名称：关于预估董事、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9,398,200
比例（%）
99.9471

反对
票数
47,000

比例（%）
0.0429

弃权
票数
10,800

比例（%）
0.0100(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8
9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 2025年
中期利润分配计划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确认董事、监事 2024年度薪酬发放情况

的议案
关于预估董事、监事 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269,100
269,100
238,200
238,600

比例（%）

90.9121
90.9121
80.4729
80.6081

反对

票数

6,100
16,100
47,000
46,600

比例（%）

2.0608
5.4391
15.8783
15.7432

弃权

票数

20,800
10,800
10,800
10,800

比例（%）

7.0271
3.6488
3.6488
3.6487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2、本次会议议案5、6、8、9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施学渊、倪煜棋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浙江黎明智造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以及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黎明智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603390 证券简称：通达电气 公告编号：2025-023
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5年5月28日、29日连续二个

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相关市场热点的澄清说明。公司关注到近期有市场信息将公司与“无人物流车”、“无人驾驶”
概念相关联，经核实，公司目前无“无人物流车”、“无人驾驶”产品业务收入，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
策，审慎投资。● 股票累计涨幅较大风险。公司股票2025年5月26日~5月29日，连续四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涨
停，累计上涨幅度为40.04%。根据同花顺数据，同期汽车零部件行业平均涨幅约为2.13%，同期上证
指数涨幅约为0.45%，公司股票价格短期内涨幅明显高于同期行业及上证指数涨幅，存在市场情绪过
热的情形。● 市盈率过高的风险。2025年5月29日，公司静态市盈率为241.15，滚动市盈率为189.57，公司
市盈率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可能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理性炒作风险。● 外部流通盘相对较小风险。截至2025年5月29日，公司总股本35,167.1984万股，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邢映彪、陈丽娜合计持有公司股票21,977.1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2.49%；其余为外
部流通股，流通盘较小，可能存在非理性炒作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 2025年 5月 28日、29日连续二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环境、行业政策

未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未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相关订单、合同
正常履行。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问询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等相关方，均不存在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

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可能引起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的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关注到近期有市场信息将公司与“无人物流车”“无人驾驶”概念相关联，现就相关问题进行

说明并作风险提示如下：
经核实，公司目前无“无人物流车”、“无人驾驶”产品业务收入，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审慎

投资。
除此之外，公司未涉及其他媒体报道、市场传闻或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

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此外，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三、其他相关风险提示
（一）股票累计涨幅较大风险
公司股票 2025 年 5 月 26 日~5 月 29 日，连续四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涨停，累计上涨幅度为40.04%。根据同花顺数据，同期汽车零部件行业平均涨幅约为 2.13%，同期上证指数涨幅约为0.45%，公司股票价格短期内涨幅明显高于同期行业及上证指数涨幅，存在市场情绪过热的情形。公

司股票2025年5月26日~5月29日，连续四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停，但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也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二）市盈率过高，可能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理性炒作风险
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网站2025年5月29日发布数据，公司所属的中上协行业分类“C39计算

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静态市盈率为 37.82，滚动市盈率为 35.30；公司静态市盈率为241.15，滚动市盈率为189.57，公司市盈率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可能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理性炒
作风险。

（三）外部流通盘相对较小风险
截至2025年5月29日，公司总股本35,167.1984万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邢映彪、陈丽娜

合计持有公司股票21,977.1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2.49%；其余为外部流通股，流通盘较小，可能存
在非理性炒作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不存在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
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600325 证券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1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珠海市昌盛路155号公司9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7
243,426,066

8.8691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3日，公司总股本为2,752,152,116股,由于公司存

在股份回购计划，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不享有本次会议表决权的情况，无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7,485,000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744,667,116股。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局，董事局主席李光宁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董事局主席提议并经董事局半数以上董事同意，推举董事局副主席
郭凌勇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局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4人，出席6人，董事局主席李光宁，董事局副主席汤建军，董事俞卫国，独立董

事王跃堂、丁煌、高子程、秦昕、周涛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局秘书侯贵明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2,479,287
比例（%）
87.2869

反对
票数

30,580,379
比例（%）
12.5624

弃权
票数

366,400
比例（%）
0.150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开展供应链资产专项计划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5,399,262
比例（%）
88.4865

反对
票数

27,645,504
比例（%）
11.3568

弃权
票数

381,300
比例（%）
0.1567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开展供应链资产专
项计划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212,479,287

215,399,262

比例（%）

87.2869

88.4865

反对

票数

30,580,379

27,645,504

比例（%）

12.5624

11.3568

弃权

票数

366,400

381,300

比例（%）

0.1507

0.1567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2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珠海华发综合发展有限公司、华金证

券－珠海华发综合发展有限公司－华金证券融汇314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未参与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卫、吴肇棕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600651 证券简称：飞乐音响 公告编号：临2025-017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田林路142号华鑫慧享中心2楼报告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5
1,711,738,818

68.277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丽虹女士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以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郝玉成先生、张君毅先生、罗丹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

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蔡云泉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08,564,418
比例（%）
99.8146

反对
票数

2,848,200
比例（%）
0.1664

弃权
票数

326,200
比例（%）
0.0190

2、议案名称：公司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08,552,418
比例（%）
99.8139

反对
票数

2,862,000
比例（%）
0.1672

弃权
票数

324,400
比例（%）
0.0189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08,549,318
比例（%）
99.8137

反对
票数

2,855,300
比例（%）
0.1668

弃权
票数

334,200
比例（%）
0.0195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08,518,118
比例（%）
99.8118

反对
票数

2,860,100
比例（%）
0.1671

弃权
票数

360,600
比例（%）
0.0211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08,330,818
比例（%）
99.8009

反对
票数

3,056,000
比例（%）
0.1785

弃权
票数

352,000
比例（%）
0.0206

6、议案名称：关于为投资企业提供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08,545,178
比例（%）
99.8134

反对
票数

2,868,600
比例（%）
0.1676

弃权
票数

325,040
比例（%）
0.0190

7、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08,480,478
比例（%）
99.8096

反对
票数

2,866,500
比例（%）
0.1675

弃权
票数

391,840
比例（%）
0.0229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08,513,018
比例（%）
99.8115

反对
票数

2,873,700
比例（%）
0.1679

弃权
票数

352,100
比例（%）
0.0206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8

议案名称

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
的预案

关于为投资企业提供贷
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实收
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

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及报酬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9,810,987

70,025,347

69,960,647

69,993,187

比例（%）

95.3455

95.6382

95.5499

95.5943

反对

票数

3,056,000

2,868,600

2,866,500

2,873,700

比例（%）

4.1738

3.9178

3.9150

3.9248

弃权

票数

352,000

325,040

391,840

352,100

比例（%）

0.4807

0.4440

0.5351

0.4809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均获得了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蒋毅、邹宸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

会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600732 股票简称：爱旭股份 编号：临2025－049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人：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被担保人：珠海富山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爱旭”）
● 担保事项及金额：公司为珠海爱旭综合授信业务合计提供1.00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包括本次签署的1.00亿元担保在内，公司为子公司、子公司为其他子公

司累计提供担保的总额为260.12亿元（不同担保主体对同一融资事项分别提供担保的，担保金额
不重复计算），仍在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授权的担保总额度362.00亿元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董
事会及股东会审议批准。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存在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以及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金湾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珠海爱旭在该

行办理的综合授信业务合计提供1.00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本次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和2025年5月20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
的议案》，确定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上限为362.00亿元。担保额度有效期至2025年年度
股东会召开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包括本次签署的1.00亿元担保在内，公司为子公司、子公司为其他子公司
累计提供的担保总额为260.12亿元（不同担保主体对同一融资事项分别提供担保的，担保金额不
重复计算），仍在2024年年度股东会授权总额度362.00亿元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董事会及股东会
审议批准。

二、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金湾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相关方
保证人：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金湾支行
债务人：珠海富山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2.担保额度：1.00亿元人民币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担保范围：保证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评估
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费、公告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5.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本次为子公司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是依照董事会和股东会决议授权开展的合理经营

行为，符合公司整体业务发展的需要。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经营状况稳定、担
保风险可控，公司为其提供担保将有助于子公司经营业务的可持续发展。本次担保事项不会影响
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和2025年5月20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
的议案》，确定公司 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上限为 362.00亿元，担保额度有效期至 2025年年度
股东会召开之日止。加上本次签署的担保金额在内，公司累计提供担保的总额为260.12亿元，仍
在年度授权总额度范围内，因此无需再次提交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批准。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之外的法人主体及个人提供担

保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包括本次签署的1.00亿元担保在内，公司为子公司、子公司为其他子公司

累计提供且尚在存续期的担保总额为 260.12亿元（不同担保主体对同一融资事项分别提供担保
的，担保金额不重复计算），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731.84%。其中，在上述担保余额项下
实际债务余额为153.72亿元。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9日

附件：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附件：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的基本信息

序号

1

公司名称

珠海富山爱旭太阳能科
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450,000.00万元

本公司直
接或间接
持股比例

100%

注册地址

珠海市斗门区
富山工业园

成立日期

2021年 4月 28
日

法 定 代
表人

许家奇

主营业务

研发、生产、销售太阳能电
池片及组件

注：上表注册资本及持股比例为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注册资本及持股比例。
2、被担保人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亿元

序号

1

公司名称

珠海富山爱旭太阳能科技
有限公司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度财务指标（经审
计）

资 产 总
额

123.68

负 债 总
额

112.50

资 产 净
额

11.18

营 业 收
入

42.03
净利润

-14.31

2025年3月31日/2025年1-3月财务指标（未经
审计）

资 产 总
额

140.93

负 债 总
额

128.99

资 产 净
额

11.95

营 业 收
入

18.15
净利润

0.77

证券代码：600882 证券简称：妙可蓝多 公告编号：2025-045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海南新芝仕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新芝仕”“债务人”），为上海妙可蓝

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本次为海南新芝仕提供担保的最高债务本
金金额为人民币10,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海南新芝仕已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
币47,500.00万元（不含本次）。●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担保事项的被担保人海南新芝仕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资产负债率超过70%，敬请各位投资者关注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4年12月13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十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及2024年12月30日召开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融资及担保额度预计

的议案》，自 2025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期间，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以下简称
“子公司”）拟对子公司提供担保合计不超过25亿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不超过20亿元；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不超过5亿元。相关事项的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 2024年 12月 14日披露的《关于 2025年度融资及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0）。上述审议额度不等于公司实际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在上述审议额度内视公司和子公司
具体经营需求确定。2025年5月28日，公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以下简称“债权人”）签署《最高额保
证担保合同》，就债务人与债权人在2025年5月28日至2026年5月27日期间签订的全部主合同提供
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的最高债务本金金额为人民币10,000万元，本次担保事项不存在反担保。相
关担保在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十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和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的额度范围内。本次担保事项不存在反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海南新芝仕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U0WUH04
成立时间：2021年5月24日
住所：海南省澄迈县海南生态软件园二期创新大道云海吾乡西区11栋1101室
法定代表人：王宇新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

品）；互联网数据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食品销售（仅
销售预包装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经营范围中的一般经营项目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海南）向社会公示）

许可经营项目：食品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技术进出口；微小卫星科研试验（许可经
营项目凭许可证件经营）

主要股东：公司持有海南新芝仕100%股权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海南新芝仕资产总额为127,023.35万元，负债

总额115,990.32万元，净资产11,033.03万元；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146,845.35万元，净利润482.02万
元。截至2025年3月31日，海南新芝仕资产总额为149,970.38万元，负债总额139,134万元，净资产10,836.38万元；2025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36,751.38万元，净利润-196.65万元。

三、本次担保主要内容
（一）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担保范围：保证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之和。
（三）担保期限：自合同生效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具体授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授信展期的，则保证期间顺延至展期期间届满之日后三年；若主合同项下存在不止一项授信种类的，
每一授信品种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四）担保金额：最高债务本金金额人民币10,000万元
（五）反担保情况：无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主要为满足全资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对海南新芝仕的经营管理、财务等方

面具有控制权，担保风险总体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提供担保事项在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十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和202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额度范围内。
公司于2024年12月13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

通过《关于2025年度融资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相关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12月14日
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融资及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0）。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不含向控股子公司担保）：0元；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不含本次担保）：人民币104,500.00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例为23.70%；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逾期担保累计数
量：0元。

特此公告。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600246 证券简称：万通发展 公告编号：2025-048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第二次司法拍卖
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被司法拍卖的标的为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嘉

华东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华控股”）持有的公司 2,000万股股票和 27,900万股股
票。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司法拍卖网拍阶段已经结束，其中拍卖标的2,000万股股票全部成
交，占公司总股本的1.04%；拍卖标的27,900万股股票中成交6,15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1%，剩
余21,750万股流拍。最终成交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拍卖成交裁定为准，本次拍卖成
交股份后续还涉及缴纳拍卖余款、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最终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一、本次拍卖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14日披露《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将被第二次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25-040），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25年5月28日10时至2025年5月29日10时
止（延时的除外）通过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第二次公开拍卖嘉华控股持有的公司2,000万股股
票和27,900万股股票。

二、本次拍卖的进展情况
根据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公示的《成交确认书》，本次网络拍卖竞价结果如下：
（一）嘉华控股持有的公司2,000万股股票

标的物名称

嘉华控股持有的
公司 2,000 万股

股票

合计

网络拍卖
时间

2025年5月28日10:00:00
—2025年5月29日10:15:31

成交股数（股）

1,900,000

18,100,000
20,000,000

成交金额（元）

9,690,000

91,948,000
101,638,000

竞买人

李兴玲

吴二永

/

拍卖结果

竞拍成功，尚未收到法院成交
裁定

竞拍成功，尚未收到法院成交
裁定

/
在网络拍卖中竞买成功的用户，必须依照标的物《竞买须知》、《竞买公告》要求，按时交付标的

物网拍成交余款、办理相关手续。
标的物最终成交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拍卖成交裁定为准。
（二）嘉华控股持有的公司27,900万股股票

标的物名称

嘉华控股持有的
公司27,900万股

股票

合计

网络拍卖
时间

2025年5月28日10:00:00
—2025年5月29日10:20:

30

成交股数（股）

12,000,000
10,000,000
6,000,000
5,000,000
4,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2,000,000
2,000,000
1,600,000
1,400,000
1,200,000
1,200,000
1,1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61,500,000

成交金额（元）

60,960,000
50,800,000
30,480,000
25,400,000
20,320,000
15,240,000
15,240,000
15,240,000
10,160,000
10,160,000
8,128,000
7,112,000
6,096,000
6,096,000
5,588,000
5,080,000
5,080,000
5,080,000
5,080,000
5,080,000

312,420,000

竞买人

王梅耳

王登正

洪清法

李颜涛

毛芳林

盛卫芬

严佳炫

张元华

夏璐

吴丹

胡香敏

赵雪雨

常晨敏

何占杰

常埠

马爱芸

奉靖云

陈毛艳

吕时洪

毛志晗

/

拍卖结果

竞拍成功，尚未收到法院成交
裁定

竞拍成功，尚未收到法院成交
裁定

竞拍成功，尚未收到法院成交
裁定

竞拍成功，尚未收到法院成交
裁定

竞拍成功，尚未收到法院成交
裁定

竞拍成功，尚未收到法院成交
裁定

竞拍成功，尚未收到法院成交
裁定

竞拍成功，尚未收到法院成交
裁定

竞拍成功，尚未收到法院成交
裁定

竞拍成功，尚未收到法院成交
裁定

竞拍成功，尚未收到法院成交
裁定

竞拍成功，尚未收到法院成交
裁定

竞拍成功，尚未收到法院成交
裁定

竞拍成功，尚未收到法院成交
裁定

竞拍成功，尚未收到法院成交
裁定

竞拍成功，尚未收到法院成交
裁定

竞拍成功，尚未收到法院成交
裁定

竞拍成功，尚未收到法院成交
裁定

竞拍成功，尚未收到法院成交
裁定

竞拍成功，尚未收到法院成交
裁定

/
在网络拍卖中竞买成功的用户，必须依照标的物《竞买须知》、《竞买公告》要求，按时交付标的

物网拍成交余款、办理相关手续。
标的物最终成交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拍卖成交裁定为准。
三、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司法拍卖网拍阶段已经结束，其中拍卖标的2,000万股股票全部成

交，占公司总股本的1.04%；拍卖标的27,900万股股票中成交6,15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1%，剩
余21,750万股流拍。

2、拍卖标的最终成交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拍卖成交裁定为准，后续还涉及缴纳
拍卖余款、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最终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